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110年 6月 15日（11006）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教育部函以，有關「教育部海洋教育推手獎遴選及表揚計畫」之「團體獎」及「個人

    獎」，推薦資料收件日期由110年5月31日延至同年7月9日止，請查照。（教育部110

    年5月26日臺教綜(二)字第1100073601號號函）

 二、教育部書函以，各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人員於109年3月19日（含）以後非因公出國

     者，防疫隔離假期間之例假日不予扣薪，請查照。（教育部110年5月18日臺教人(四)

     字第1100069039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教育部書函以，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為強化行政中立觀念，請鼓

    勵貴屬人員上網學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數位課程，並賡續利用多元管道

     ，宣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事宜一案，請查照。（教育部110年

      6月8日臺教人(一)字第1100078073號書函）

 二、教育部書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申請疫苗接種假之因應措施一案，請查

     照。（教育部110年5月19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069766號書函）

 三、教育部函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先後提升雙北地區及

     全國疫情警戒至三級，各機關（構）人員得擴大彈性調整辦公時間，請查照。（教

     育部110年5月20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069756A號函）

 四、教育部書函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中華民國111年（西元2022年）政府行政

     機關辦公日曆表」。(教育部110年5月31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074954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 教育部書函以，「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2條、第9條業經勞動部於110年6月4日以勞

    動條4字第1100130433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修正條文)1份，請查照轉知。（

    教育部110年6月7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078068號書函）

二、 教育部函以，「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第16點，業經勞動部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及該計畫

    第16點規定，請查照。（教育部110年6月7日臺教秘(一)字第1100077183號函） 

 三、教育部函以，「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相互轉任併計年資辦理退休、撫卹、資遣作業注

     意事項」，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教育部110年5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 

     100014594號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 教職員部分（含約用人員、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理）：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到(離)職

日期
備考

陳俊宏 離職
進修推廣部

專案書記
110.06.14

二、同仁結婚、生育、升等相關訊息

 恭賀：6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韓子健、于錫亮、戴芳美、邱采新、張弘志、林麗紅、高惠娟、姚永正、

鍾怡慧、姜佩君、蔡依倫、蔡有新、安秀華、楊慶裕、徒瑞福、李淑雲、

歐楚意。

 



輕鬆一下

什麼叫“去庫存”？
昨天一個漁塘新開張，釣費500元。

釣一整天沒釣到魚，老闆說凡釣不到魚的，

每人就送一隻雞。

許多朋友都去了，結果每人都拎了一隻雞回家，

大家都很高興，覺得老闆真夠意思。

後來釣魚場員工說，老闆本來就是養雞戶，

雞養的太多又滯銷，這漁塘本來就沒魚的。

                   

                   法律園地

 網路上的文章可以轉載嗎？

      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明文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因此，凡是符

合著作權保護要件的作品，從創作完成時起即受保護，發表上網路上的文章，即使沒有具名

，一樣還是都受保護。因此，如果要轉載他人網路上的文章，除非是屬於合理使用的行為，

否則，一樣都還是要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才能轉載，並不是只要作者把作品張貼在網路上，

就是同意網友隨便轉載，也不是只要是非營利，就可以任意轉載。 

      什麼情形下，網路上的文章可以不經作者同意就加以轉載呢？著作權法第61條規定：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其他新聞紙

、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

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也就是說，網路上有關於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的文章

，在作者沒有註明不許轉載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轉載在BBS、個人網路或部落格上。但是，

如果是發表在網路上的小說、漫畫、學術論文或是常見的美食、旅遊、產品使用經驗等，因

 



為不是時事問題的論述，因此，就不能依第61條主張合理使用，必須要得到作者同意才能轉

載。 

      因此，若是想讓自己的文章不要隨便被他人轉載，可以在發表的時候，同時註明「非

經取得作者授權，不得任意轉載或公開傳輸」等類似文句；反之，若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

被他人自由轉載，也可以寫清楚「授權網友非營利的轉載利用，請保留完整授權資訊，禁止

刪改文章內容」等，或是標明採取現在很流行的Creative Commons（創用CC）的授權。在

Web 2.0使用者創造內容的時代，我們尊重作者，其實就是尊重我們自己。 

                                       【本文摘自經濟部智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